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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機械排煙、性能式煙控系統、全尺度實驗 

一、研究緣起 

近年來，台灣地區陸續完工啟用許多大型公共建築物，為講求讓

使用者有明亮、舒適的感覺，常於中設計具備中庭或挑高大空間建

築。而於這類地方，又常是人群眾多聚集之地，故其火災緊急時之煙

控性能要求非常重要。 

目前我國現行消防法規中，有關煙控系統部分，見於「各類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8 條中有相關規定。於條文中規定防煙
區劃面積大小、防煙壁下垂之深度、排煙口位置與排煙量大小等等設

計，此為典型條例式（Prescriptive Code）法規之規定。 

然而，對於具備大空間之挑高建築而言，條例式煙控系統設計並

不能完全重現發生火災時之煙流動狀況，導致所選取之排煙量無法滿

足實際需求。因此，有必要進行性能式之自然煙控系統設計，以便於

發生火災時，提供一條無煙之逃生路徑，確實保障人身安全。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計畫之主旨為藉由全尺度實驗來進行條例式設計與性能式設計

之性能比對分析。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台南防火實驗室之 30 米高大空
間試驗場進行 3 MW、4 MW、及 5 MW 等不同火災規模之油盤火災實

驗。並藉由調整不同之排煙量，來判定其煙沈積之下降速度，進而評

估其排煙性能。 

有關本研究之煙層判定方法有二：一為透過燈泡束，以肉眼或攝

影機觀察煙層高度，其二為藉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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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火場溫度數據，進行煙層判定。 

於第一種煙層判定方法，為透過燈泡束受到火場濃煙之遮蔽，藉

由人工目視記錄與攝影機錄影，以判斷當時之煙層高度。在第二種煙

層判定方面，本案採取 NFPA 92B之 N百分比法則（N-percentage Rule）
來判斷煙層的高度。 

三、重要發現 

實驗結果顯示，依據條例式法規進行設計之排煙系統於火災規模 3 
MW以下，性能已達應用極限。於火災規模持續成長，例如達 4 MW 或
5 MW 以上時，依據條例式法規設計之煙控性能明顯劣於依據性能式設

計者。進一步改變性能式設計之排煙量，由 6 ACH 及 8 ACH 結果顯
示，煙控性能獲得更顯著之提昇。此點亦充分印證了 NFPA Life Safety 
Code中，有關大空間煙控系統設計之相關規範。 

我國現行消防法規中，對於排煙量之相關規定，適用於一般挑高 3
米至 5 米的居室型建築應用。對於具備數十米以上的挑高中庭大空間

建築而言，由於所導引之旺盛氣流所形成之發煙量已遠來於依底部樓

地板面積所估算之法定排煙量。 

四、主要建議事項 

經由本計畫之執行可提供我國大空間建築機械煙控設計之重要性

能印證。同時，對於現行條例式設計之適用範圍及其套用於大空間建

築時，所可能產生之誤差程度，提出實驗數據加以佐證，以供設計者

於實際防火工程應用上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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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緣起與目的 

近年來，台灣地區陸續完工啟用許多大型公共建築物，為講求讓

使用者有明亮、舒適的感覺，常於中設計具備中庭或挑高大空間建

築。而於這類地方，又常是人群眾多聚集之地，故其火災緊急時之煙

控性能要求非常重要。 

目前我國現行消防法規中，有關煙控系統部分，僅見於「各類場

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8 條中有相關規定。於條文中規定防
煙區劃面積大小、防煙壁下垂之深度、排煙口位置與排煙量大小等等

設計，此為典型條例式（Prescriptive Code）法規之規定。 

然而，現行消防法規尚未充分考慮大空間建築物特性。事實上，

對於具備挑高中庭之大空間建築，相關之煙控性能式設計方法亦尚乏

系統化之規範與驗證，如煙層底部高度計算、每小時換氣率、不同狀

況相對應之排煙量設計等等。本研究經由系統化之全尺度實驗對大空

間建築之煙控系統加以印證，以界定目前我國於這方面法規之適用範

圍，並且提升我國有關大空間建築之煙控系統性能設計能力，此即為

本計畫主旨與目標所在。 

目前我國大空間建築之機械煙控系統，依「各類場所消防設備設

置標準」188 條規定，其機械排煙量在一防煙區劃時，在該防煙區劃面

積每平方公尺每分鐘一立方公尺以上，在二區以上之防煙區劃時，在

最大防煙區劃面積每平方公尺每分鐘二立方公尺以上。 

然而，對於具備大空間之挑高建築而言，條例式煙控系統設計並

未充分考量因中庭大量挑高所導致之旺盛氣流，導致煙柱（Smoke 
Plume）與發煙量（Smoke Production Rate）大幅增加之現象。由於上述
條例式規範，應用於一般建築物之居室時，其與性能式設計所採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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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煙量差異尚不明顯，因此以之直接套用，尚不致於發生大的偏差。

然而。當中庭高度高達數十米以上，其誤差程度大幅放大，所使用之

設計理念亦開始南轅北轍。 

條例式設計側重於經由防煙垂壁構築成為每區 500 平方米以內之
不同數量之防煙區劃，再藉由機械式或自然式排煙之方式將煙排除，

此為典型的區劃排煙（Zoned Smoke Control）方式，所依循之理念為傳

統的「將煙排除」觀念（Smoke Removal）。 

反之，大空間之性能式煙控系統設計所講求的為「控制煙沈積速

度」（Controlled Smoke Descending Rate），以容許人員充足的避難逃生
時間與無煙的避難路徑為前提，充分利用建築物內部之造型形成有效

的蓄煙空間（Smoke Reservoir），再輔以有效的機械式或自然式排煙，
來控制此煙沈積速度。 

換言之，性能式煙控系統設計與所設計之建築物具有較良好的特

性整合；除此之外，於煙沈積速度過快而人員可能避難不及之情況

下，除了單方向的增加排煙系統容量之外，尚可藉由修改建築物本體

設計，例如追加蓄煙容量，或增加避難所須之樓梯寬度與數量，如此

雙向調整，直到達成目標為止，此為與條例式煙控系統設計上最大不

同特性所在。 

本計畫之目的為進行大空間建築機械煙控系統之全尺度實驗與驗

證。利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台南歸仁防火實驗室，進行大空間建築

機械煙控系統之火災煙控全尺度實驗。其實驗內容包括：依據條例式

法規設計與性能式設計之大空間建築機械煙控系統性能實驗。其實驗

項目則包括：於不同火災規模之煙沈積速度、煙層溫度等煙控性能，

與進行系統化之分析。 

預期可提供我國大空間建築依據不同設計規範下，選取不同排煙

量，於相異之火災規範進行機械煙控系統之全尺度實驗與驗證，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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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台南歸仁防火實驗室進行。實驗主要內容為依

據條例式法規設計與性能式設計之大空間建築機械煙控系統性能實驗

比對分析。其實驗項目則包括：於不同火災規模與不同排煙量下之煙

沈積速度、煙層溫度等煙控性能，依據美國 NFPA 92B 之 N 比例法判

定，以進行系統化之比對分析。 

經由本計畫之執行可提供我國大空間建築機械煙控設計之重要性

能印證。同時，對於現行條例式設計之適用範圍及其套用於大空間建

築時，所可能產生之誤差程度，提出實驗數據加以佐證，以供設計者

於實際防火工程應用上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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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計畫主要工作內容，首先蒐集國內外有關大空間建築之機械煙

控系統設計手法，以提供火災煙控全尺度實驗設計之用。 

大空間建築之機械煙控系統設計方式，為於大空間建築之屋頂、

或挑高天井頂部形成蓄煙區，並設置機械排煙風機與排煙口。於火災

發生時，機械排煙風機與排煙口自動或手動開啟，而將濃煙排出，提

供人員一條無煙之避難路徑，如圖 1.2-1所示。 

 

圖 1.2-1  大空間建築機械排煙之設計理念 

而於國外先進國家中，以美國及英國之研究最為完整與系統化。

其中美國之 NFPA 92B, “Smoke Management Systems in Malls, Atria and 
Large Areas.“法規，分為六個章節，包括：1.通論、2.設計理念分析、3.
計算程序分析、4.設備控制、5.運轉測試、與 6.相關資料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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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本規範主要目的為提供大空間內既有或全新之煙控系統有關

設計、安裝、測試、運轉與維護等技術導引。以保障火災時，確實於

大型空間及其連接處，提供一條無煙的逃生路徑。NFPA 92B 之理論分

析、實際運用與實驗應證等三方面兼具，為目前國際間對大空間建築

機械煙控系統最具權威性之設計規範之一。 

其次，英國 BRE 之“Design Approaches for smoke Control in atrium 
Buildings.“，亦對大空間煙控系統做深入研究。本準則共分八章，其針
對具中庭建築物之煙控系統設計，從煙流特性、火載量設計、系統設

計理念、乃至大空間機械煙控系統之應用，皆有詳細解說與設計程

序。為一完整之大空間煙控系統設計準則。 

以上為國外先進國家之研究成果，一方面凸顯此種中庭及大空間

煙控系統設計規範之重要性外，亦成為本研究之主要參考依據。 

因此進行大空間建築性能式之機械煙控系統設計，可充分考慮到

其大空間建築之煙流動特性，提升其機械煙控系統性能。本項工作將

依實際火災規模之發煙量計算，進行大空間建築性能式機械排煙風量

之重新設計。並配合適當補氣口之設置，與火警偵測器連動等緊急運

轉策略分析。 

全尺度火災煙控實驗方面，則將利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台南歸

仁防火實驗室，進行全尺度火災煙控實驗，以重現真實火場中的溫度

場與流場，其實驗室外觀示如圖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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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台南歸仁防火實驗室外觀 

將進行實驗項目包括： 

1. 大空間建築火場中之溫度分佈量測 

2. 大空間建築火場中之煙沈積速度量測 

3. 機械排煙連動之緊急運轉策略分析印證 

於進行火災煙控全尺度實驗時，首先將觀察並記錄大空間建築內

部之煙流動特性，以提供系統設計之參考。其次，則將利用懸掛於實

驗場地內熱電耦（ Thermocouple）其所組成的儀器樹（ Instrument 
Tree），量測大空間建築火場中之溫度分佈，如圖 1.2-3所示。 

另外，於量測大空間煙層之下降速度方面，所利用之儀器設備與

上述量測溫度分佈相類似。亦即，利用儀器樹上之煙層溫度分佈量測

結果，加上人工目視記錄與攝影機，配合實驗現場刻畫之量尺與標示

燈，於實驗過程中，藉由每個標示燈的明滅，用以判斷當時煙層界面

之高度，其設備如圖 1.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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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熱電耦所組成的儀器樹示意圖 

 

圖 1.2-4  實驗場地內部之標尺和標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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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火災全尺度實驗將分別完成依據條例式與性能式設計之機械煙

控系統其性能驗證，並加以比對分析。以期提供日後進行大空間建築

機械煙控設計之重要參考依據，並提升我國有關大空間建築機械煙控

系統之設計能力。 

有關本研究計劃其主要工作內容及進行步驟，如下所述： 

1.大空間建築機械煙控系統設計方法分析與資料蒐集 

大空間建築之機械煙控系統設計理念為利用大空間建築上方空間

進行蓄煙，於火災發生時，減緩煙沈積速度，提供人員一條無煙之避

難路徑。此外，亦可搭配適當之防煙區劃設計，以增加蓄煙空間，提

供更佳之蓄煙煙控性能。 

除前述之蓄煙煙控理念設計外，亦可於大空間建築之屋頂、或挑

高天井頂部設置機械排煙風機與排煙口，於火災發生時，由機械排煙

風機將濃煙排出，提供人員一條無煙之避難路徑。 

本研究將收集相關大空間建築之機械煙控系統設計手法，以提供

火災煙控全尺度實驗設計之用。 

2.依據條例式法規設計之機械煙控火災全尺度實驗 

目前我國之機械煙控系統，主要為依照現行條例式法規「各類場

所消防設備設置標準」188條進行設計，其重點規定如下： 

a.每層樓地板面積每五百平方公尺內，以防煙壁區劃。 

b.區劃內任一位置至排煙口之水平距離不得超過三十公尺，排煙口應

設於天花板或其下方八十公分範圍內。 

c.排煙機應能隨任一排煙口之開啟而動作，其排煙量不得小於每分鐘

一百二十立方公 尺，且在一防煙區劃時，不得小於該防煙區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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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每平方公尺每分鐘一立方公尺，在二區 以上之防煙區劃時，應
不得小於最大防煙區劃面積每平方公尺每分鐘二立方公尺。 

本工作項目將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台南歸仁防火實驗室，依據

現行條例式法規「各類場所消防設備設置標準」188 條之規定設計，進
行全尺度火災煙控實驗，以獲得於不同火災規模之煙沈積速度、煙層

溫度等煙控性能，與系統化分析。 

3.依性能式設計之機械煙控火災全尺度實驗 

本項工作將依實際火災規模之發煙量計算，進行大空間建築性能

式機械排煙風量之重新設計。並配合適當補氣口之設置，與火警偵測

器連動等緊急運轉策略分析。於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台南歸仁防火實驗

室，驗證於不同火災規模之煙沈積速度、煙層溫度等煙控性能，與系

統化分析。 

4.條例式與性能式設計全尺度實驗結果之比對分析 

完成上述兩項條例式與性能式之機械煙控火災全尺度實驗後，本

項工作將進行結果之比對分析，以提供日後進行大空間建築機械煙控

設計之重要參考依據。 

5.結論與建議 

完成上述全尺度火災煙控實驗之比對分析後，本研究計畫將提出

大空間建築機械煙控系統依條例式或性能式設計之適用範圍。以期補

足目前我國於這方面之不足，並提升有關大空間建築機械煙控系統之

設計能力。 

承上所述，本計劃主要工作內容及其詳細進行步驟，可示如下之

工作流程圖： 



 − 10 −

 
計劃開始 

↓ 
1.大空間建築機械煙控系統設計方法分析與資料蒐集 

↓ 
2.依據條例式法規設計之機械煙控火災全尺度實驗 

↓ 
↓                               ↓ 

煙沈積速度                     煙層溫度分佈 

↓                               ↓ 
↓ 

3.依性能式設計之機械煙控火災全尺度實驗 

↓ 
↓                               ↓ 

煙沈積速度                    煙層溫度分佈 

↓                               ↓ 
↓ 

4.條例式與性能式設計全尺度實驗結果之比對分析 

↓ 
5.結論與建議 

↓ 
計劃完成 

 
 

圖 1.2-5  本研究計畫之工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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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預期成果 

經由本年度計畫之執行，預期可完成如下之具體成果： 

1. 完成大空間建築機械煙控系統設計方法分析與資料蒐集。 

2. 完成依據現行條例式法規設計之機械煙控全尺度實驗，獲得於不同

火災規模之煙沈積速度、煙層溫度分佈等煙控性能。 

3. 完成依性能式設計之機械煙控系統全尺度實驗，獲得於不同火災規

模之煙沈積速度、煙層溫度分佈等煙控性能。 

4. 完成條例式與性能式之機械煙控性能全尺度實驗結果比對分析，以

提供建立性能式法規之重要參考依據。 



 − 12 −

第二章  火災煙控全尺度實驗之規劃 

第一節  大空間建築之機械煙控系統設計理念分析 

有關目前國內大空間建築之機械煙控系統設計，大抵可分為「條

例式設計」與「性能式設計」兩大類。「條例式設計」乃是完全依照

現行法規之規定內容，進行煙控系統之設計，如「各類場所消防設備

設置標準」188條之規定。 

而「性能式設計」之煙控系統，則充分考慮大空間建築本身之特

性，譬如將蓄煙煙控加入設計理念、或選擇更大風量之機械排煙風機

等，以提供一條無煙之逃生避難路徑，而獲得機械煙控系統性能之最

佳化設計。 

(1) 條例式設計 

目前我國之條例式法規規定之機械煙控系統，主要為依照民國 93
年 5 月公佈之「各類場所消防設備設置標準」188 條進行設計，其重點

規定如下： 

a. 每層樓地板面積每五百平方公尺內，以防煙壁區劃。但戲院、電影

院、歌廳、集會堂等場所觀眾席，及工廠等類似建築物，其天花板

高度在五公尺以上，且天花板及室內牆面以耐燃一級材料裝修者，

不在此限。 

b. 任一位置至排煙口之水平距離在三十公尺以下，排煙口設於天花板

或其下方八十公分範圍內 

c. 排煙口設置偵煙式探測器連動開關裝置及手動開關裝置，與排煙風

管連接者，火災時，除以手動開關裝置或偵煙式探測器連動開啟

外，應保持關閉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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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前款之排煙機能隨任一排煙口之開啟而動作，其排煙量在每分鐘一

百二十立方公尺以上，且在一防煙區劃時，在該防煙區劃面積每平

方公尺每分鐘一立方公尺以上，在二區以上之防煙區劃時，在最大

防煙區劃面積每平方公尺每分鐘二立方公尺以上。 

然而，對於具備大空間之挑高建築而言，上述之條例式煙控系統

設計並不能完全重現發生火災時之煙流動狀況。因此，有必要進行性

能式之機械煙控系統設計，以便於發生火災時，提供一條無煙之逃生

路徑，確實保障人身安全。 

(2) 性能式設計 

大空間建築機械排煙煙控系統之性能式設計理念，如下所述： 

A. 蓄煙區設計理念 

當大空間建築內部發生火災時，火焰上的煙柱上升，於上升期

間煙柱捲入周圍的空氣，使得煙氣溫度隨著煙柱上升高度愈高而降

低，而煙量則隨著煙柱上升高度愈高而愈多。煙柱一直上升，直到

大空間挑空中庭頂部或天花板時，煙開始於大空間內部自然填充，

並慢慢沈積形成煙層。此時，若於大空間挑空中庭頂部設置蓄煙

區，則能減緩煙層下降速度，使於大空間建築內部，提供一條無煙

之逃生避難路徑。 

常見之蓄煙區設計除設置於大空間頂部外，亦可配合大空間周

圍區域之防火/防煙區劃設計，以擴大蓄煙區之容量，提供更佳之煙

控性能。 

B. 補氣設計理念 

於大空間建築發生火災時，無論利用頂部蓄煙或自然排煙，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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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底部加以補氣（Makeup Air），以便造成推拉（Push−Pull）之
有效氣流組織，才能達到最佳煙控策略。此時，外氣補氣量與補氣

位置，便成為設計煙控系統時極重要之考量。 

至於大空間中庭煙控系統之補氣方式，可採用機械進氣或自然

進氣兩種，於 NAPA 92B 中，亦提供了重要參考依據。若補氣量不

足，則排煙形同「抽真空」。而若補氣量太大，則火場由於形成大

的紊流，而使煙沈積速度急劇加大，造成人員避難上極大的危險。 

C.火警探測設計理念 

一般火警探測器大多裝置於建築物內的最頂端，如果發生火災

時火與濃煙藉由熱浮效應上升至建築物頂部，而感應火警探測器。

但於大空間建築之火警探測設計，則有不同考量。 

當大空間建築屋頂附近內部之空氣，受因日照輻射熱的影響，

其溫度可能達到 120 oF或 50 oC以上。此熱空氣層形成後，將先沈積

於挑空中庭屋頂之蓄煙空間。當火災發生時，則煙的溫度受到其上

升路徑周圍空氣的冷卻，其煙氣溫度反而比熱空氣層還低，而無法

藉其熱浮現象，上升至挑空中庭頂部。 

大空間建築頂部熱空氣層形成後，煙層無法於事先設計之蓄煙

空間進行蓄積，而使頂部樓層暴露於煙層底部，增加對人身安全的

危害。此外，若火警探測器裝於屋頂，此時將無法感測到火災發

生，而對自然或機械煙控系統進行連動。 

欲解決上述問題，除可避免讓大空間建築屋頂熱空氣層形成，

如挑空中庭屋頂內部之通風系統外，亦可採用較為先進之火警探測

系統設計。亦即大空間建築之火警探測器為光電式偵煙器（Beam 
Smoke Detector），其裝置於兩邊側面，且裝置接近屋頂之不同高

度，而形成火警偵測網格（G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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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避免產生 Plugholing現象 

所謂 Plugholing 現象類似水槽之水栓被拔開後，於水槽產生的漩

渦一樣。為當機械排煙風機運轉時，由於大空間建築頂部蓄煙煙量

不足，使得排煙風機不僅抽到煙氣，亦大量抽到空氣。此現象發生

時，因抽不到煙氣，不但降低排煙效率，更使煙氣向大空間建築周

圍走廊區域蔓延，危害到人身安全。 

為防止 Plugholing 現象發生，解決之道為於大空間建築頂部設置
適當容積大小的蓄煙空間，並制定最佳之機械風機啟動時序。亦即

正確之機械排煙運轉策略，為當煙氣於大空間建築頂部之蓄煙空間

蓄積到某個煙層厚度後，再啟動機械排煙風機，進行排煙。 

E.換氣率之設計 

有關大空間建築機械排煙量設計，一般條例式設計為依照其樓

地板面積之大小而進行設計。而於性能式設計中，所依據為換氣率

之大小。所謂換氣率為某空間容量於某段時間內，完全換氣次數之

意思。例如，常見的表示方式為每小時之換氣次數。 

於 NFPA Life Safety Code內規定，若設置機械排煙系統，其排煙

量不得小於其體積的 6次/hr換氣量。 

另外，於中國大陸之「高層民用建築設計防火規範」內規定，

中庭體積小於 17,000 m3時，其排煙量按其體積的 6 次/hr 換氣計算；
中庭體積大於 17,000 m3時，其排煙量按其體積的 4 次/hr 換氣計算；
但最小排煙量不應小於 102,000 m3/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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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火災煙控全尺度實驗場地之簡介 

本大空間建築火災煙控全尺度實驗場地，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位

於台南歸仁之防火實驗室。其室內大型之綜合實驗室，長約 48.5 公
尺、寬約 22.5 公尺、最高處為離地約 30 公尺，詳細之設計圖，如下圖
2.2-1與圖 2.2-2所示。 

 

圖 2.2-1  防火實驗室之綜合實驗室剖面圖(1) 

 

圖 2.2-2  防火實驗室之綜合實驗室剖面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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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綜合實驗室貓道（Cat Way）上方設有一套機械排煙風管與 12個
排煙口，可提供本案進行大空間建築機械煙控系統性能研究之用，如

圖 2.2-3所示 

 

圖 2.2-3  貓道上方之機械排煙系統 

 

此套機械排煙風管與 12 個排煙口之開啟與關閉，為設置於 1 樓內

之監控室，於進行機械排煙火災全尺度實驗時，經由人工開啟。其操

作盤，示如圖 2.2-4。可藉由其排煙風機轉速控制盤，調整風機轉速至
所需風量，示如圖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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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監控室之排煙口之開啟控制盤 

 

圖 2.2-5  監控室之排煙風機轉速控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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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於貓道上另有四台小型軸流式風機，每台風量為 15 CMS，
安裝方式為穿牆固定式，如圖 2.2-6 所示。小型軸流式風機排煙情形，

如圖 2.2-7所示。 

 

圖 2.2-6  貓道上之小型軸流式風機裝置方式 

 

圖 2.2-7  貓道上之小型軸流式風機排煙情形 



 − 20 −

另外，於進行機械排煙火災全尺度實驗時，亦將補氣設計列入考

量，即利用綜合實驗室西側之大門，作為補氣口，如圖 2-2.8 與圖 2-2.9
所示，以提供補氣對於機械煙控系統性能之影響研究。 

 

圖 2-2.8  綜合實驗室之西側補氣口關閉情形 

 

圖 2-2.9  綜合實驗室之西側補氣口開啟情形 

補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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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量測儀器佈置與煙層判定原理 

本研究之機械煙控系統火災全尺度實驗其量測儀器包括兩大部

分，一為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二為燈泡束。兩者所得之

實驗結果，將作為煙層判斷之依據，以獲得不同火災情境下之大空間

建築機械煙控系統之性能分析。 

(1) 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 

於綜合實驗室貓道下方，每 1 公尺設置 1 個 K 型熱電耦，以形成
熱電耦儀器樹，可量測火場之煙層溫度，示如圖 2.3-1。 

 

圖 2.3-1  本機械煙控系統火災全尺度實驗之熱電耦儀器樹 

其熱電偶所量得之數據經由數據存取記錄器由個人電腦監控並儲

存，自動記錄溫度之變化值，存取頻率為每 2秒一次。 

熱電耦儀器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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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本機械煙控系統火災全尺度實驗之數據存取記錄器 

(2) 燈泡束 

其次，於綜合實驗室貓道下方，每 1 公尺裝置 1 個白色燈泡，再
每 5 公尺裝置 1 個紅色燈泡，而形成燈泡束，提供進行實驗時，以肉

眼或攝影機觀察煙層高度，示如圖 2.3-3。 

 
圖 2.3-3  本機械煙控系統火災全尺度實驗之燈泡束 

20 m 

15 m 

10 m 

5 m 

0 m 

貓道地板、離地 2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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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煙層判定方法 

有關本研究之煙層判定方法有二：一為透過燈泡束，以肉眼或攝

影機觀察煙層高度，其二為藉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

集的火場溫度數據，進行煙層判定。 

於第一種煙層判定方法，為透過燈泡束受到火場濃煙之遮蔽，藉

由人工目視記錄與攝影機錄影，以判斷當時之煙層高度。 

在第二種煙層判定方面，於實際煙層沈積時，會在高溫煙層與低

溫空氣層之間存在一過渡區域（Transition Zone），而此過渡區域底部高
度即被稱為初步煙層位置（First Indication of Smoke），如圖 2.3-4所示。 

 

圖 2.3-4  NFPA 92B中之煙層示意圖 

本案採取 NFPA 92B之 N百分比法則（N-percentage Rule）來判斷煙

層的高度，N百分比法則公式如下所示： 

T（zi，t）－T∞（zi）＝NΔTref（T）/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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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煙控溫度 

     T∞＝環境溫度 

ΔTref＝煙柱與環境之溫度差 

   N＝百分比例 

zi＝煙柱底部離地面之淨高 

t＝時間 

 

NFPA 92B中指出，判斷煙層底部（Smoke Layer Interface）的 N值為
80～90。本案為求較保守之估計，將煙層底部之 N 值訂為 60，作為煙
層之判定標準，如下圖 2.3-5所示。 

 

圖 2.3-5  NFPA 92B之 N百分比法則中煙層底部與 N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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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機械排煙火災全尺度實驗之進行步驟 

有關進行正式機械煙控火災全尺度實驗之進行步驟如下所列： 

1.將正確數量之火盤放置在預定位置上。 

此步驟將依照所欲模擬之火災規模，放置正確數量之火盤。例

如，若要模擬 4 MW的火災規模，則需放置 20個火盤。 

2.火場四周放置滅火設備。 

於火場四周放置滅火設備，一來預防火場突發狀況之發生，二

來為熄滅「點火把」之火焰。 

3.開啟燈泡束、以及觀察員與攝影機就位。 

本正式實驗進行時，將開啟燈泡束，並分派人員於地面及不同

樓層進行觀察火場煙沈積情形，利用攝影機記錄存檔。 

4.確認機械排煙風機之狀況。 

指派專人負責操作，並確認實驗當時貓道上方機械排煙口之

「關閉」或「開啟」狀況，及調整風量大小。 

5.火盤注入燃料。 

依照先前預備實驗所得之結果，注入火盤適當數量之燃料。 

6.數據存取記錄器開始記錄並計時。 

啟動數據存取記錄器，開始記錄熱電耦儀器樹所獲得之溫度數

據。並開始倒數，準備點火進行實驗。 



 − 26 −

7.點火，煙層上升，觀察煙流動特性與煙沈積現象。 

倒數結束，以「點火把」點燃火盤。各觀察員與攝影機，觀察

並記錄火場煙流動特性與煙沈積現象。 

8. 點火後，通報機械排煙風機控制人員打開風機及補氣口開啟。 

假設火災發生後 90 秒，通報機械排煙風機控制人員，進行機械

排煙。此時，並開啟補氣口。 

9.火盤自然熄滅。 

讓火盤燃料自然燒盡，等待火盤溫度下降至室溫 

10.實驗討論與數據整理。 

工作人員收集並整理實驗數據，如有缺失，立即改善。準備在

進行下一實驗項目。 

以上之實驗程序，可做成如下之工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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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開始 

↓ 
1.將正確數量之火盤放置在預定位置上 

↓ 
2.火場四周放置滅火設備 

↓ 
3.開啟燈泡束、以及觀察員與攝影機就位 

↓ 
4.確認機械排煙風機之狀況 

↓ 
5.火盤注入燃料 

↓ 
6.數據存取記錄器開始記錄並計時 

↓ 
7.點火，煙層上升，觀察煙流動特性與煙沈積現象 

↓ 
8.點火後經一段時間，通報排煙風機控制人員打開風機及補氣口開啟 

↓ 
9.火盤自然熄滅 

↓ 
10.實驗討論與數據整理 

 
 
 
 

圖 2.4-1  火災煙控全尺度實驗程序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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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條例式機械煙控系統火災全尺度實驗與分析 

第一節  排煙風機轉速校正實驗之結果分析 

本研究於進行正式機械煙控系統火災全尺度實驗前，將進行排煙

風機轉速校正實驗，以了解排煙風機轉速與排煙風量之關係。 

本排煙風機轉速校正實驗之原理，為在某排煙風機轉速下，於排

煙口量測其風速，再換算成風量，可得風機轉速與排煙風量之關係。

圖 3.1-1為於排煙口附近量測風速之情形。 

 

圖 3.1-1  於排煙口附近量測風速之情形 

經變化多種不同轉速下，可得由 5 Hz至 55 Hz間，每 5 Hz情況下
之轉速與排煙風量之關係，示如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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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排煙風機轉速與排煙風量之關係 

風機轉速（Hz） 相對應之排煙風量（cmm） 

10 450 
15 570 
20 750 
25 950 
30 1,190 
35 1,340 
40 1,600 
45 1,850 
50 2,100 
55 2,300 

 

得到排煙風機轉速與排煙風量之關係後，可應用於日後進行機械

排煙風量之調整，而遂有條例式設計與性能式設計之實驗設計。 

例如，本實驗場地之樓地板面積約為 1,091 m2（22.5 m × 48.5 m）。
當進行條例式設計之機械排煙系統火災全尺度實驗時，其所需之法規

規定排煙風量為 1,091 cmm。故當機械排煙風機之轉速開至 30 Hz 時，
亦即約可提供 1,190 cmm之排煙風量，相當於法規規定值。 

因此，本案遂以風機轉速 30 Hz作為性能式與條例式設計之排煙風

量分野。30 Hz 以上為性能式設計之排煙風量，而 30 Hz 以下為條例式

設計之排煙風量。 

故本案條例式法規之全尺度實驗將包括兩種風量，一為每平方公

尺 1 cmm，即機械排煙風機之轉速開至 30 Hz。另一為每平方公尺 0.7 
cmm，即機械排煙風機之轉速開至 2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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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案性能式之全尺度實驗設計，則選擇 6 ACH 與 8 ACH 兩種排

煙量。於 6 ACH之排煙量下，約需提供 2,500 cmm之風量，而 8 ACH則
約需提供 3,333 cmm之風量。 

亦即進行全尺度實驗時，貓道上方之機械排煙系統與軸流式排煙

風機，皆需一起開啟，才能達到所需排煙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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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排煙風量為 1 cmm/m2之全尺度實驗結果分析 

(1) 火災規模為 3 MW 

火災情境描述： 

假設火場發生 3 MW之火災，即使用 15個火盤，如圖 3.2-1所示。
點火後 90 秒，通報人員將排煙風機打開，使其運轉頻率為 30 Hz，提
供排煙風量為 1 cmm/m2，以符合國內現行條例式法規之規定。 

 

圖 3.2-1  假設火場發生 3 MW之火災，即使用 15個火盤情形 

煙沈積速度： 

經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

用 N百分比法進行煙層之判定，其結果如下圖 3.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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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火災規模為 3 MW且排煙量為 1 cmm/m2之煙沈積速度圖 

 

實驗結果分析： 

經由上述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之錄影帶得知，本項實驗於

點火後 90 秒開啟補氣口以及排煙風機後，煙層高度往上升，煙層最低

點約離地面 15.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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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災規模為 4 MW 

火災情境描述： 

假設火場發生 4 MW之火災，即使用 20個火盤，如圖 3.2-3所示。
點火後 90 秒，通報人員將排煙風機打開，使其運轉頻率為 30 Hz，提
供排煙風量為 1 cmm/m2，以符合國內現行條例式法規之規定。 

 

圖 3.2-3  假設火場發生 4 MW之火災，即使用 20個火盤情形 

 

煙沈積速度： 

經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

用 N百分比法進行煙層之判定，其結果如下圖 3.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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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火災規模為 4 MW且排煙量為 1 cmm/m2之煙沈積速度圖 

 

實驗結果分析： 

由上述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之錄影帶得知，本項實驗於點

火後 90 秒開啟補氣口以及排煙風機後，煙層高度往上升，煙層最低點

約離地面 15公尺。 

與先前之 3 MW實驗項目比較，由於火載量變大，排煙時間較前者

有顯著之增加，且煙層離地最低點也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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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災規模為 5 MW 

火災情境描述： 

假設火場發生 5MW 之火災，即使用 25 個火盤，如圖 3.2-5 所示。
點火後 90 秒，通報人員將排煙風機打開，使其運轉頻率為 30 Hz，提
供排煙風量為 1 cmm/m2，以符合國內現行條例式法規之規定。 

 

圖 3.2-5  假設火場發生 5MW之火災，即使用 25個火盤情形 

 

煙沈積速度： 

經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

用 N百分比法進行煙層之判定，其結果如下圖 3.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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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火災規模為 5 MW且排煙量為 1 cmm/m2之煙沈積速度圖 

實驗結果分析： 

由上述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之錄影帶得知，本項實驗於點

火後 90 秒開啟補氣口以及排煙風機後，煙層高度往上升，煙層最低點

約離地面 14公尺。 

與先前之 3 MW與 4 MW實驗項目比較，由於火載量變大，排煙時

間較前者有顯著之增加，且煙層離地最低點也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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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排煙風量為 0.7 cmm/m2之全尺度實驗結果分析 

(1) 火災規模為 3 MW 

火災情境描述： 

假設火場發生 3 MW之火災，即使用 15個火盤。點火後 90秒，通
報人員將排煙風機打開，並使其運轉頻率為 20 Hz，亦即排煙風量約為

0.7 cmm/m2，小於現行法規之規定值。 

 

煙沈積速度： 

經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

用 N百分比法進行煙層之判定，其結果如下圖 3.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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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火災規模為 3 MW且排煙量為 0.7 cmm/m2之煙沈積速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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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分析： 

由上述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之錄影帶得知，本項實驗於點

火後 90 秒開啟補氣口以及排煙風機後，煙層高度往上升，煙層最低點

約離地面 15公尺以下。 

由於本項實驗之排煙風量小於現行條例式法規之規定值，因此其

煙控性能與先前合乎法定值之實驗案例比較，降低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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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災規模為 4 MW 

火災情境描述： 

假設火場發生 4MW 之火災，即使用 20 個火盤。點火後 90 秒，通
報人員將排煙風機打開，並使其運轉頻率為 20 Hz，亦即排煙風量約為

0.7 cmm/m2，小於現行法規之規定值。 

 

煙沈積速度： 

經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

用 N百分比法進行煙層之判定，其結果如下圖 3.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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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火災規模為 4 MW且排煙量為 0.7 cmm/m2之煙沈積速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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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分析： 

由上述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之錄影帶得知，本項實驗於點

火後 90 秒開啟補氣口以及排煙風機後，煙層高度往上升，煙層最低點

約離地面 13公尺。 

由於本項實驗之排煙風量小於現行條例式法規之規定值，因此其

煙控性能與先前合乎法定值之實驗案例比較，降低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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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災規模為 5 MW 

火災情境描述： 

假設火場發生 4MW 之火災，即使用 20 個火盤。點火後 90 秒，通
報人員將排煙風機打開，並使其運轉頻率為 20 Hz，亦即排煙風量約為

0.7 cmm/m2，小於現行法規之規定值。 

 

煙沈積速度： 

經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

用 N百分比法進行煙層之判定，其結果如下圖 3.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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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火災規模為 5 MW且排煙量為 0.7 cmm/m2之煙沈積速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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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分析： 

由上述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之錄影帶得知，本項實驗於點

火後 90 秒開啟補氣口以及排煙風機後，煙層高度往上升，煙層最低點

約離地面 12公尺以下。 

由於本項實驗之排煙風量小於現行條例式法規之規定值，因此其

煙控性能與先前合乎法定值之實驗案例比較，降低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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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條例式機械排煙實驗小結 

目前我國之條例式法規規定之機械煙控系統，主要為依照民國 93
年 5 月公佈之「各類場所消防設備設置標準」188 條進行設計。例如其

排煙風量之選取，為每一防煙區劃每平方公尺每分鐘一立方公尺，亦

即 1 cmm/m2。 

本案首先進行排煙風機轉速校正實驗，以了解排煙風機轉速與排

煙風量之關係。得到排煙風機轉速與排煙風量之關係後，可應用於日

後進行機械排煙風量之調整。遂以風機轉速 30 Hz作為性能式與條例式

設計之排煙風量分野。30 Hz 以上為性能式設計之排煙風量，而 30 Hz
以下為條例式設計之排煙風量。 

故本案條例式法規之全尺度實驗將包括兩種風量，一為每平方公

尺 1 cmm，即機械排煙風機之轉速開至 30 Hz。另一為每平方公尺 0.7 
cmm，即機械排煙風機之轉速開至 20 Hz。 

由全尺度實驗所得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錄影帶得知，現行

條例式法規之機械排煙風量 1 cmm/m2，仍可提供一定之煙控性能，使

得本全尺度實驗場地之 6 樓走道區，於開啟排煙風機與補氣口後，逐

漸恢復能見度。 

而於低於現行條例式法規之機械排煙風量 0.7 cmm/m2 全尺度實驗

方面，由其所得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錄影帶得知，其煙控性能

與先前合乎法定值之實驗案例比較，降低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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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性能式機械煙控系統火災全尺度實驗與分析 

第一節  排煙風量為 6 ACH之全尺度實驗結果分析 

(1) 火災規模為 3 MW 

火災情境描述： 

假設火場發生 3 MW之火災，即使用 15個火盤，如圖 4.1-1所示。
點火後 90 秒，通報人員將排煙風機打開，使其排煙風量達到 6 ACH，
大於現行條例式法規之規定值。 

 

圖 4.1-1  假設火場發生 3 MW之火災，即使用 15個火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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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沈積速度： 

經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

用 N百分比法進行煙層之判定，其結果如下圖 4.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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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火災規模為 3 MW且排煙風量為 6 ACH之煙沈積速度圖 

 

實驗結果分析： 

由上述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之錄影帶得知，本項實驗於點

火後 90 秒開啟補氣口以及排煙風機後，煙層高度往上升，煙層最低點

約離地面 16.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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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災規模為 4 MW 

火災情境描述： 

假設火場發生 4 MW之火災，即使用 20個火盤，如圖 4.1-3所示。
點火後 90 秒，通報人員將排煙風機打開，使其排煙風量達到 6 ACH，
大於現行條例式法規之規定值。 

 

圖 4.1-3  假設火場發生 4 MW之火災，即使用 20個火盤情形 

煙沈積速度： 

經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

用 N百分比法進行煙層之判定，其結果如下圖 4.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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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火災規模為 4 MW且排煙風量為 6 ACH之煙沈積速度圖 

 

實驗結果分析： 

由上述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之錄影帶得知，本項實驗於點

火後 90 秒開啟補氣口以及排煙風機後，煙層高度往上升，煙層最低點

約離地面 16公尺。 

與先前之 3 MW實驗項目比較，由於火載量變大，排煙時間較前者

有顯著之增加，且煙層離地最低點也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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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災規模為 5 MW 

火災情境描述： 

假設火場發生 5MW 之火災，即使用 25 個火盤，如圖 4.1-5 所示。
點火後 90 秒，通報人員將排煙風機打開，使其排煙風量達到 6 ACH，
大於現行條例式法規之規定值。 

 

圖 4.1-5  假設火場發生 5MW之火災，即使用 25個火盤情形 

煙沈積速度： 

經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

用 N百分比法進行煙層之判定，其結果如下圖 4.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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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火災規模為 5 MW且排煙風量為 6 ACH之煙沈積速度圖 

實驗結果分析： 

由上述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之錄影帶得知，本項實驗於點

火後 90 秒開啟補氣口以及排煙風機後，煙層高度往上升，煙層最低點

約離地面 14公尺。 

與先前之 3 MW與 4 MW實驗項目比較，由於火載量變大，排煙時

間較前者有顯著之增加，且煙層離地最低點也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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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排煙風量為 8 ACH之全尺度實驗結果分析 

(1) 火災規模為 3 MW 

火災情境描述： 

假設火場發生 3 MW之火災，即使用 15個火盤。點火後 90秒，通
報人員將排煙風機打開，使其排煙風量達到 8 ACH，大於現行條例式法

規之規定值。 

 

煙沈積速度： 

經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

用 N百分比法進行煙層之判定，其結果如下圖 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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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火災規模為 3 MW且排煙風量為 8 ACH之煙沈積速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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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分析： 

由上述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之錄影帶得知，本項實驗於點

火後 90 秒開啟補氣口以及排煙風機後，煙層高度往上升，煙層最低點

約離地面 17.5公尺。 

由於本項實驗之排煙風量比前項實驗之 6 ACH 為多，故其煙控性
能亦比較優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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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災規模為 4 MW 

火災情境描述： 

假設火場發生 4MW 之火災，即使用 20 個火盤。點火後 90 秒，通
報人員將排煙風機打開，使其排煙風量達到 8 ACH，大於現行條例式法

規之規定值。 

 

煙沈積速度： 

經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

用 N百分比法進行煙層之判定，其結果如下圖 3.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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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火災規模為 4 MW且排煙風量為 8 ACH之煙沈積速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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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分析： 

由上述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之錄影帶得知，本項實驗於點

火後 90 秒開啟補氣口以及排煙風機後，煙層高度往上升，煙層最低點

約離地面 16.5公尺。 

由於本項實驗之排煙風量比前項實驗之 6 ACH 為多，故其煙控性
能亦比較優異。 



 − 54 −

(3) 火災規模為 5 MW 

火災情境描述： 

假設火場發生 4MW 之火災，即使用 20 個火盤。點火後 90 秒，通
報人員將排煙風機打開，使其排煙風量達到 8 ACH，大於現行條例式法

規之規定值。 

 

煙沈積速度： 

經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

用 N百分比法進行煙層之判定，其結果如下圖 3.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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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火災規模為 5 MW且排煙風量為 8 ACH之煙沈積速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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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分析： 

由上述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之錄影帶得知，本項實驗於點

火後 90 秒開啟補氣口以及排煙風機後，煙層高度往上升，煙層最低點

約離地面 15公尺。 

由於本項實驗之排煙風量比前項實驗之 6 ACH 為多，故其煙控性
能亦比較優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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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能式機械排煙實驗小結 

大空間建築內部蓄煙區之設計，其作用除了能減緩煙層下降速度

以外，更可提供機械排煙口有利的煙控性能，而於火災發生時，最先

發揮作用之煙控策略，提供人員早期避難之需。 

於大空間建築發生火災時，無論利用頂部蓄煙或機械排煙，皆必

須於底部加以補氣（Makeup Air），以便造成推拉（Push−Pull）之有效
氣流組織，才能達到最佳煙控策略。此時，外氣補氣量與補氣位置，

便成為設計煙控系統時極重要之考量。 

而本案性能式之全尺度實驗設計，則選擇 6 ACH 與 8 ACH 兩種排

煙量。於 6 ACH之排煙量下，約需提供 2,500 cmm之風量，而 8 ACH則
約需提供 3,333 cmm之風量。 

亦即進行全尺度實驗時，貓道上方之機械排煙系統與軸流式排煙

風機，皆需一起開啟，才能達到所需排煙風量。 

由全尺度實驗所得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錄影帶得知，當排

煙風量為 6 ACH 時，可提供較條例式全尺度實驗結果，更好之煙控性

能。亦即使得本全尺度實驗場地之 6 樓走道區，於開啟排煙風機與補

氣口後，較條例式更快恢復供人員安全避難之能見度。 

而當排煙風量為 8 ACH 時，可提供最佳之煙控性能。亦即使得本
全尺度實驗場地之 6 樓走道區，於開啟排煙風機與補氣口後，最快恢

復供人員安全避難之能見度。 



 − 57 −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火災煙控全尺度實驗結論 

一、條例式機械煙控系統火災全尺度實驗 

A. 排煙風機轉速校正實驗之結果分析 

本研究於進行正式機械煙控系統火災全尺度實驗前，將進行排煙

風機轉速校正實驗，以了解排煙風機轉速與排煙風量之關係。本排煙

風機轉速校正實驗之原理，為在某排煙風機轉速下，於排煙口量測其

風速，再換算成風量，可得風機轉速與排煙風量之關係。 

本實驗場地之樓地板面積約為 1091 m2（22.5 m × 48.5 m）當進行條

例式設計之機械排煙系統火災全尺度實驗時，其所需之法規規定排煙

風量為 1091 cmm。故當機械排煙風機之轉速開至 30 Hz時，亦即約可提
供 1190 cmm之排煙風量，相當於法規規定值。 

因此，本案遂以風機轉速 30 Hz作為性能式與條例式設計之排煙風

量分野。30 Hz 以上為性能式設計之排煙風量，而 30 Hz 以下為條例式

設計之排煙風量。 

B. 排煙風量為 1 cmm/m2之全尺度實驗結果分析 

本項實驗為符合條例式法規規定設計之實驗項目。經由熱電耦儀

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用 N 百分比法進行

煙層之判定之煙沈積速度圖，與火場觀察之錄影帶得知，本項實驗於

點火後 90秒開啟排煙風機與補氣口，煙層高度逐漸往上升。 

本實驗項目火源大小為 3 MW、4 MW、與 5 MW時，由全尺度實驗

結果可得，依照條例式法規規定之機械排煙系統，仍可達到某一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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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能，保障人身安全。 

C. 排煙風量為 0.7 cmm/m2之全尺度實驗結果分析 

本項實驗為不符合條例式法規規定設計之實驗項目，其排煙風量

低於法規值。經由熱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

數據，利用 N 百分比法進行煙層之判定之煙沈積速度圖，與火場觀察

之錄影帶得知，本項實驗於點火後 90 秒開啟排煙風機與補氣口，煙層
高度逐漸往上升。 

本實驗項目火源大小為 3 MW、4 MW、與 5 MW時，由全尺度實驗

結果可得，由於本項實驗之排煙風量小於現行條例式法規之規定值，

因此其煙控性能與先前合乎法定值之實驗結果比較，降低許多。 

 

二、性能式機械煙控系統火災全尺度實驗與分析 

A. 排煙風量為 6 ACH之全尺度實驗結果分析 

本實驗項目為性能式設計之實驗項目，排煙風量為 6 ACH。經由熱
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用 N 百分比
法進行煙層之判定之煙沈積速度圖，與火場觀察之錄影帶得知，本項

實驗於點火後 90秒開啟排煙風機與補氣口，煙層高度逐漸往上升。 

本實驗項目火源大小為 3 MW、4 MW、與 5 MW時，由全尺度實驗

所得之煙沈積速度圖與觀察火場錄影帶得知，當排煙風量為 6 ACH
時，可提供較條例式全尺度實驗結果，更好之煙控性能。亦即使得本

全尺度實驗場地之 6 樓走道區，於開啟排煙風機與補氣口後，較條例

式更快恢復供人員安全避難之能見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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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排煙風量為 8 ACH之全尺度實驗結果分析 

本實驗項目為性能式設計之實驗項目，排煙風量為 8 ACH。經由熱
電耦儀器樹與數據存取記錄器所收集的火場溫度數據，利用 N 百分比
法進行煙層之判定之煙沈積速度圖，與火場觀察之錄影帶得知，本項

實驗於點火後 90秒開啟排煙風機與補氣口，煙層高度逐漸往上升。 

本實驗項目火源大小為 3 MW、4 MW、與 5 MW時，而當排煙風量

為 8 ACH時，可提供最佳之煙控性能。亦即使得本全尺度實驗場地之 6
樓走道區，於開啟排煙風機與補氣口後，最快時間內恢復供人員安全

避難之能見度。 

 

三、條例式與性能式設計全尺度實驗結果之比對分析 

本研究計畫已完成上述兩項條例式與性能式之機械煙控系統火災

全尺度實驗後，本項工作將進行結果之比對分析。 

由條例式與性能式之機械煙控火災全尺度實驗結果分析顯示，條

例式法規為火災煙控系統設計最基本之要求（Minimum Requirement）。
亦即，建築物之火災煙控系統，基本上，按照條例式法規來進行設計

的話，萬一發生火災時，應可發揮一定之煙控性能。尤其是對居室型

之建築物而言，非常適合採用條例式設計。 

但對於具備大空間之建築物而言，若採用條例式設計，因並未考

量大空間建築之蓄煙能力、導引之空氣量、補氣口設計等等，對於機

械煙控系統性能有所影響。因此，大空間建築之機械煙控系統若採用

性能式設計，不僅能確保人身安全，更能增進煙控系統性能，實是最

佳之設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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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案條例式自然煙控系統全尺度實驗中，機械排煙風量有 1 
cmm/m2、0.7 cmm/m2等二種。由實驗結果顯示，於相同火災強度下，火

災發生初期至自然排煙口開啟之間，其煙沈積速度大致相同。但經開

啟排煙風機與補氣口後，其濃煙排出之性能有顯著差異，亦即所能維

持之淨高有所不同。 

於本案性能式自然煙控系統全尺度實驗中，機械排煙風量有 6 
ACH、8 ACH 等二種。由實驗結果顯示，於相同火災強度下，火災發生

初期至排煙風機與補氣口開啟之間，其煙沈積速度大致相同。但經開

啟排煙風機與補氣口後，呈現比條例式設計更明顯之機械排煙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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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    議 

根據本案機械煙控系統全尺度實驗結果分析，提出下列有關性能

式設計之建議，以提供日後進行大空間建築機械煙控系統設計之重要

參考依據。 

1. 於進行大空間建築機械式煙控系統設計時，為順應濃煙往上竄升之

特性，其機械排煙口位置，愈接近大空間頂部位置時，其機械煙控

性能愈能發揮其作用。 

另外，機械排煙口亦需配合大空間建築頂部蓄煙空間而設置，亦即

機械排煙口需在蓄煙空間之內，才能有效將煙排出。 

2. 本案全尺度實驗場地之機械排煙口位置，雖位於建築最頂處，但由

於頂部貓道之設置，濃煙無法直接往機械排煙口排出，對於機械煙

控性能稍有影響。 

3. 有關補氣口之設計，於我國目前條例式法規中並未說明。但在進行

性能式之機械煙控系統設計時，補氣口之位置與大小，為影響煙控

性能之重要因素之一。機械排煙口之啟動排煙，並配合補氣口之開

啟，能形成 Push-Pull 之良好氣流組織，而導引濃煙往自然排煙口排

出。因此，除有足夠面積之自然排煙口設計外，亦要搭配補氣口之

設計，才能提升整個自然煙控系統之性能，確實保障人身安全。 

4. 經由本案實驗結果得知，機械排煙口與補氣口開啟時機之快慢與
否，往往是影響機械煙控性能之重要因素之一。 

是故，若能於大空間建築內部裝置可較早偵知火災之探測器，如光

電式分離型煙探測器、VESDA 等等。則可儘早偵知火災發生，而連

動機械排煙口與補氣口之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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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了上述裝置可較早偵知火災之探測器外，亦可於大空間建築之底

層裝置有效之自動滅火設備，如大型放水槍、大 K 值之撒水頭等
等。則可於火災發生初期，將火災撲滅，或壓制火勢至較小之火災

強度，降低其發煙量，此亦可對機械排煙性能有所助益。 

6. 由於機械排煙系統運用到大量之機械設備，如排煙風機、機械排煙

口之閘門（Damper）、控制系統、與緊急電源等等，較自然排煙系
統複雜且龐大。是故，需要定期之保養與維修，才可於緊急火災

時，正常運作發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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